
屏東縣屏東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訂對照表 

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12 

凡申請火化者，應由死者之家

屬委請合格之殯葬業者(如無

家屬者可檢具里長證明由他人

代為申請)，檢附下列文件向本

市殯儀館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一、 使用申請書(由本所製

發)。 

二、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三、 死亡(產)證明書或各地

檢察署死體相驗證明書

之正本。 

四、 依規定標準繳納使用費。 

凡申請火化者，應由死者之家

屬委請合格之殯葬業者(如無

家屬者可檢具里長證明由他人

代為申請)，檢附下列文件向本

市殯儀館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一、 使用申請書(由本所製

發)。 

二、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三、 死亡(產)證明書或各地

檢察署死體相驗證明書

之正本，或檢具截肢之醫

師診斷證明書。 

四、 依規定標準繳納使用費。 

第 3 款增修個

人截肢申請火

化應備文件。 

20 

本市火化場係供火化屍體之

用，其使用費應一次繳納，收

費標準如下(單位新台幣元):                 

一、設籍本市及麟洛鄉者，每

具四千五百元。 

二、設籍本縣其他鄉鎮者，每

具八千元。 

三、設籍他縣市者，每具ㄧ萬

元。 

四、使用對象生前經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列冊低收入戶

者，免收費用。 

五、設籍本市歸心里、湖西里、

湖南里及瑞光里等四里六

個月以上者，免收費用。 

六、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

由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免

收費用。 

本市火化場係供火化屍體之

用，其使用費應一次繳納，收

費標準如下(單位新台幣元):                 

一、設籍本市及麟洛鄉者，每

具四千五百元。 

二、設籍本縣其他鄉鎮者，每

具八千元。 

三、設籍他縣市者，每具ㄧ萬

元。 

四、使用對象生前經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列冊低收入戶

者，免收費用。 

五、設籍本市歸心里、湖西里、

湖南里及瑞光里等四里六

個月以上者，免收費用。 

六、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

由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免

收費用。 

七、個人殘肢應檢附醫療院所

開立截肢之醫師診斷證明

書，本項第 5 款所列各里

里民免收費用，餘設籍他

地者每件二千元。 

增訂第 7款。 



26 

本市殯儀館收費標準如下(單

位新台幣元)： 

一、冷凍（單位一具）：每日三

百元，不足一日以一日計

算；無名屍之冷凍規費，

按規費標準百分之五十核

計，但於本市死亡之無名

（主）屍體冷凍費用，全

免。 

二、停棺（單位一具）：每日二

百元，不足一日以一日計

算。 

三、正禮堂（單位次）：每次一

千五百元，以三小時為計

「次」單位，不足三小時

者以三小時計。 

四、副禮堂（單位次）：每次一

千元，以三小時為計「次」

單位，不足三小時者以三

小時計。 

五、洗化間洗化費（單位次）：

每次二百元。 

六、解剖室（單位次）：每次二

百元。 

七、第一款因檢察官偵查案件

需要暫無法殮葬者，得經

承辦檢察官函文或於相驗

證明書上載明「因辦案需

要請減免冷凍規費」之文

字，於相驗屍體證明書未

開立前免收冷凍費用。 

八、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

由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免

收費用。 

本市殯儀館收費標準如下(單

位新台幣元)： 

一、冷凍（單位一具）：每日三

百元，不足一日以一日計

算；無名屍之冷凍規費，

按規費標準百分之五十核

計，但於本市死亡之無名

（主）屍體冷凍費用，全

免。 

二、停棺（單位一具）：每日二

百元，不足一日以一日計

算。 

三、正禮堂（單位次）：每次一

千五百元，以三小時為計

「次」單位，不足三小時

者以三小時計。 

四、副禮堂（單位次）：每次一

千元，以三小時為計「次」

單位，不足三小時者以三

小時計。 

五、洗化間洗化費（單位次）：

每次二百元。 

六、解剖室（單位次）：每次二

百元。 

七、第一款因檢察官偵查案件

需要暫無法殮葬者，得經

承辦檢察官函文或於相驗

證明書上載明「因辦案需

要請減免冷凍規費」之文

字，於相驗屍體證明書未

開立前免收冷凍費用。 

八、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

由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免

收費用。 

九、靈堂：每日二百元，不足

一日以一日計。 

增訂第 9款 

 

 

 


